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桃園市立光明國民中學 函
地址：33845桃園市蘆竹區光明路1段123

號

承辦人：特教組長 許耿豪

電話：(03)3114355#613

傳真：(03)3110061

電子信箱：gm1119@ms.gmjh.tyc.edu.tw

受文者：桃園市桃園區東門國民小學

發文日期：中華民國109年10月19日

發文字號：光國輔字第1090007681號

速別：普通件

密等及解密條件或保密期限：

附件：

主旨：有關本校辦理｢資優教育知能研習-資優生教養的頭痛問

題｣，歡迎所屬教師、教師助理員及家長踴躍報名參加，

請查照。

說明：

一、依據桃園市政府家庭教育中心109年9月16日桃家教字第

10900021571號函辦理。

二、研習講師：王意中臨床心理師。

三、研習主題：資優生教養的頭痛問題。

四、研習日期：109年11月3日(星期二) 18：30至21：30

五、研習地點：本校視聽教室。

六、研習對象：1.本校資優班學生家長。2.本校教職員工。3.

本市對此議題有興趣之教職員工及家長。共計約100名。

七、報名事宜：請於即日起至11月3日前至全國特殊教育資訊

網--登錄單位：桃園市/光明國中報名。

八、參與本研習之教師，請准予在課務自理原則下以公(差)假

參加，並於活動結束後1年內於課務自理及不支領代課鐘點

檔　　號:
保存年限:

2

1090008611

■■■■■■輔導室 ■■■■■■■109/10/20 13:21

■■■■■■■無附件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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費原則下覈實補休，全程參與核與研習時數3小時。

九、本校停車位有限，請盡量搭乘大眾交通工具或騎乘摩托車

前來，敬請見諒。

正本：本市各國中小附設補校

副本：本校輔導室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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